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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

珍酒李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根據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.05(2)條及香港法例第622章《公司條
例》第16部，王連博先生獲委任為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
授權代表，以接替吳光曙先生，自2025年6月4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珍酒李渡集團有限公司

副總裁、首席財務官兼聯席公司秘書
王連博先生

香港，2025年6月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向東先生、顏濤先生、吳其融先生、朱琳
女士及羅永紅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孫錚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東先生、閆極
晟女士及黃進栓先生。


